
申請學生保險注意事項 

     需備文件 

 學生團體保險理賠申請書 

 診斷證明書正本一份（影本需蓋醫院關防） 

 收據副本（影本需蓋醫院關防） 

 存摺影本（學生本人或學生的監護人） 

 戶口名簿影本（詳細記事） 

注意事項 

 不理賠項目： 

掛號費、診斷書費、運送傷患(救護車)費、病房陪護費、指定醫

師費、未領有醫師執業執照之醫療費用。 

 每一事故起賠金額為 5百元。 

 意外門診理賠上限 5千元 

 住院理賠上限 5萬元(病房費上限 1千元) 

 

若有理賠問題請詢問國泰人壽理賠服務人員 

謝淑卿：0928-527366 

 


